附件
艺术表演节目遴选办法

一、节目类别

艺术表演类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戏曲）、朗诵5个类别。
二、申报资格
（一）参展学生分为甲、乙两个组别。甲组为非艺术类专业学生，乙组为艺术类专业学生。艺术表演类项目的参加者必须是同一学校的学生，甲、乙组学生之间不得跨组、联合组队。

（二）2025年北京大学生艺术节舞蹈、戏剧（戏曲）、朗诵节目获金奖的高校，可向北京组委会申报参加相应项目的遴选。声乐、器乐类节目将根据2026年北京大学生艺术节现场展演结果作为推荐报送依据，不再单独申报。鼓励艺术类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艺术类专业积极申报。

（三）同一学校在同一类项目上只能报送1个节目，不同项目可兼报，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戏曲）、朗诵节目总数不超过3个。

三、节目要求

（一）舞蹈

群舞：人数不超过36人，时间不超过7分钟，以民族民间舞、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当代舞等为主要表现形式。

（二）戏剧（戏曲）

含戏剧及戏曲、校园短剧、小品、歌舞剧、音乐剧等。人数不超过12人（含伴奏），时间不超过12分钟。

（三）朗诵

作品文体不限，须使用普通话，人数不超过8人（含伴奏，学生不作道具设置，不得伴舞），时间不超过5分钟。需提交朗诵文稿的电子版。

四、报送办法

（一）以校为单位进行报送，申报需提交加盖学校公章的《艺术表演节目信息报送表》（见附表，甲组器乐、合唱类节目无需填报），将盖章原件、电子版、加盖公章扫描件及朗诵文稿电子版，于11月6日（星期五）17:00前提交至北京市少年宫。

（二）各高校要对选送节目严格把关，避免产生著作权纠纷。如发生著作权问题，将取消获奖资格，由学校承担相关责任。

（三）现场评选后拟推荐教育部艺术表演类节目，须以视频形式报送，视频由入选各学校自行录制。录制要求：节目视频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景录制，声音和图像须同期录制，不得后期配音合成，以单独文件制作，不得用多个文件拼接合成。视频格式为MP4或MOV，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1080P），帧率25fps，码率≥10Mbps，文件大小不超过1G。视频以“项目性质（集体/个人）+项目类别+节目名称”命名，播放的内容中不得出现所在省份、学校名称、学生姓名和指导教师姓名等信息。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思洋、王杨；联系电话：87550359、87550360；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龙潭湖百果园3号 北京市少年宫北门 艺术活动部；

电子邮箱：bjdxsyshd@126.com。

附表
北京市参加全国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节目信息报送表
                 学校（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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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联系电话（座机和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备注：

请将报送表盖章原件、电子版、加盖公章扫描件及朗诵文稿电子版，于11月6日（星期五）17:00前提交至北京市少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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